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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租客想短期承租我的房⼦，我可以跟他簽約嗎？

⽂:鍾秀瑋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房⼦‧⼟地‧鄰居 ‧ 2022-12-20

本⽂

圖1 房客想短期(未滿30天)租屋，該去哪裡租？
資料來源：鍾秀瑋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房屋可以短期出租嗎？最短期間是多久？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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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於私法⾃治、契約⾃由原則，房屋所有權⼈可以⾃由將房屋出租或進⾏其他使⽤收益⾏為。但是⼀般⼈承租
房屋⾃⽤，多是以能夠在內⻑期居住、⽣活為考量，因此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4條第4款將租賃期
間未達30天的住宅租賃排除在外，不適⽤該條例[1]。

所以合法的住宅租賃關係有30天最短租期的限制，該條⽂將「租賃期間未達30⽇」排除適⽤的作法，法院實
務⾒解認為是屬於⽴法機關制定法律時的⾃由、司法機關應予以尊重，沒有牴觸憲法的情形[2]。

⼆、我和房客約定的租期只有半個⽉，這様可以嗎？

將房屋交給第三⼈使⽤的型態有很多種，除了上⾯提到以⻑久居住為⽬的、租期⾄少1個⽉的⼀般住宅租賃
外，較常⾒的還有⽇租套房、⺠宿、Airbnb（住家分享）、旅館等商業⾏為，那麼要怎麼區分呢？法院⼤致
是採⽤交通部在2000年間的兩個函釋作為判斷依據[3]，出租不動產提供旅遊、商務、出差的⼈住宿或休息，
每次以⽇或週為單位，收取費⽤的情況，就是旅館業或⺠宿等短期的住宿服務業[4]。

⽽這樣的區分標準也在2015年發展觀光條例第2條第8款修正旅館業的定義時納⼊法規當中[5]。

總結來說，以⽉或年為基礎、不提供住宿服務的出租⾏為，才是⼀般的住宅租賃；如果約定租期少於1個⽉、
是以⽇或週為計算基礎的短期不動產租賃，例如租半個⽉（即15天），就會被定位為觀光旅館、旅館或⺠
宿[6]，在經營前必須申請許可[7]（如旅館登記證、⺠宿許可登記證）。

三、如果房東同意房客承租半個⽉的要求，會有什麼後果？

如同上⾯所述，租期少於1個⽉的短期租賃，會被認為是觀光旅館、旅館或⺠宿，必須先通過建築構造、消防
設施、噪⾳防制等檢查，才能取得營業登記或⺠宿許可登記後營業，沒取得登記就擅⾃經營會被主管機關課以
10萬⾄50萬元（觀光旅館、旅館）或6萬⾄30萬元（⺠宿）的罰鍰並勒令歇業[8]。

所以無論是⽇租套房、租期少於30天的短租公寓或是Airbnb這類型態的商業⾏為，⽬前都被歸類為旅館或⺠
宿類，只要未事先取得許可或營業登記，就會被主管機關開罰。例如也曾有屋主在COVID-19疫情期間違法經
營⽇租套房，供居家檢疫者居住，⽽被開罰的案例[9]。

四、如果刊登短期租賃的廣告、還沒有實際出租，會有罰則嗎？

（⼀）可以出租就可能受罰，不⽤真的出租給⼈居住

如果在網路刊登短期租賃的訊息裡，包含已經備妥床鋪、寢具、盥洗⽤品這些供住宿⽤的軟硬體的內容，可能
會被法院認為已經是處於隨時可以對旅客提供住宿、休息服務的狀態，如果配合其他補強證據後，⾜以認為確
實有在營業，即使旅客還沒有實際進去住宿或休息，依然可能會被依觀光發展條例處罰[10]。

（⼆）單純刊登廣告也會受罰



只是單純在社群平臺、租屋網站刊登短期租賃訊息，另外還會違反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之1規定[11]，⽽且本
條要處罰的違反⾏政法規的違章⾏為，是就旅宿業務採取的「特定宣傳⼿段」本⾝，和前⾯提到處罰的違章⾏
為是未領證逕⾃「經營旅館業務」，屬於兩個不同的⾏為[12]。

註腳
  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4條：「租賃住宅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不適⽤本條例規定：

⼀、供休閒或旅遊為⽬的。
⼆、由政府或其設⽴之專責法⼈或機構經營管理。
三、由合作社經營管理。
四、租賃期間未達三⼗⽇。」

[1]

   ⾼雄⾼等⾏政法院108年度簡上字第68號判決：「退步⾔之，發展觀光條例將『旅館業、⺠宿業』限於
以⽇或週為基礎；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4條規定將『租賃期間未達30⽇』排除該法之適⽤，均
屬⽴法形成⾃由，並無牴觸憲法第10條及第23條規定之情事，上訴⼈上開主張，亦無⾜取。」

[2]

   如臺灣臺中地⽅法院108年度簡字第83號判決、⾼雄⾼等⾏政法院108年度簡上字第68號判決。[3]

   交通部交路字第0990012444號函釋（2000/12/29）：「……其以不動產租賃⽅式經營，提供旅遊、商
務、出差等不特定⼈有⽇或週之住宿或休息事實⽽收取費⽤營業者，核屬旅館業務之營業⾏為……。」
交通部觀光局觀賓字第0990014797號函（2000/6/29）：「……⽇租屋之經營形態符合『凡從事以⽇
或週為基礎，提供客房服務或渡假住宿服務等⾏業』之要件，應屬旅館業或⺠宿等短期住宿服務業範籌。
」

[4]

   請參酌⽴法院（2015），〈院會紀錄〉，《⽴法院公報》，第104卷第11期，4210號⼀冊，⾴136-13
7。

[5]

   發展觀光條例第2條第7款⾄第9款：「本條例所⽤名詞，定義如下：……
七、觀光旅館業：指經營國際觀光旅館或⼀般觀光旅館，對旅客提供住宿及相關服務之營利事業。
⼋、旅館業：指觀光旅館業以外，以各種⽅式名義提供不特定⼈以⽇或週之住宿、休息並收取費⽤及其他
相關服務之營利事業。
九、⺠宿：指利⽤⾃⽤或⾃有住宅，結合當地⼈⽂街區、歷史⾵貌、⾃然景觀、⽣態、環境資源、農林漁
牧、⼯藝製造、藝術⽂創等⽣產活動，以在地體驗交流為⽬的、家庭副業⽅式經營，提供旅客城鄉家庭式
住宿環境與⽂化⽣活之住宿處所。」

[6]

   申請許可的相關規定，可參考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第5條、旅館業管理規則第4條、⺠宿管理辦法第11條
。

[7]

   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4項⾄第6項：「
IV 未依本條例領取營業執照⽽經營觀光旅館業務、旅⾏業務或觀光遊樂業務者，處新臺幣⼗萬元以上五
⼗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勒令歇業。
V 未依本條例領取登記證⽽經營旅館業務者，處新臺幣⼗萬元以上五⼗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勒令歇業。
VI 未依本條例領取登記證⽽經營⺠宿者，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⼗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勒令歇業。」

[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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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房屋租賃，租賃期間，短租，⽇租套房，Airbnb

   中央社（2021），《北市查獲⽇租套房違規收檢疫者 開罰4處共70萬》。[9]

   ⾼雄⾼等⾏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369號判決：「故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3項所稱未依本條例領取營業
執照⽽『經營旅館業務者』，其所欲規範之對象係對已妥善準備住宿相關之軟硬體設施，可隨時從事對旅
客提供住宿、休息服務之業務，卻未依發展觀光條例領取營業執照者，即⾜當之，並不以已有旅客實際住
宿或休息為要件。」
反例則可以參考臺灣⾼雄地⽅法院106年度簡字第67號判決，法院調查後認為，當市政府開罰時，相關
證據無法證明該位受罰⺠眾當時有從事短租服務，所以最後市政府的裁罰被法院撤銷。

[10]

   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之1：「未依本條例規定領取營業執照或登記證⽽經營觀光旅館業務、旅⾏業務、觀
光遊樂業務、旅館業務或⺠宿者，以廣告物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電⼦訊號、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等，
散布、播送或刊登營業之訊息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⼗萬元以下罰鍰。」

[11]

   ⾼雄⾼等⾏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7號判決：「其⽴法理由表明係為杜絕未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領取營業
執照或登記證者以任何宣傳管道提供營業訊息，有效根絕其源頭，⽽訂定前開罰則。是其處罰對象固為未
領登記證逕經營相關旅館業務之⼈，但其違章⾏為係指就其所營旅館業務所採取之特定宣傳⼿段，此與發
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5項所處罰之違章⾏為就是未領證逕經營旅館業務本⾝，乃分別為不同之處罰標的。
」

[1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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